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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102 年  4 月  22 日 

報告人：主任委員 范 織 欽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第一屆第五次定期大會開議，織欽有機會列席聆聽指教並報

告本會工作概況，誠感榮幸。謹代表本會全體同仁，對議長、副議長及諸位

議員女士、先生歷年來給予本會各項事務之鼎力指導與扶助，使本會各項業

務得以順利推展，為本市原住民同胞謀求 大的福祉，在此致上誠摯的敬意

與謝意。 

以下謹就本會半年來推動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衛生福利、經濟土地、公

共建設等重要工作之執行概況及未來工作重點，提出扼要報告，敬請 批評

指教，以促使本會未來各項業務之推展，能更臻完善。 

一、組織編制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主 任 委 員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為

地方制度法所定。 

副主任委員 簡任 第十一職等 一  

委 員   
（十六）－ 

（二十二） 

機關代表、原住民族群代

表、專家學者代表。 

主 任 秘 書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組 長 薦任 第九職等 四  

秘 書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

九職等 
一  

專 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

九職等 
二  

館 長   （二） 由薦任組員兼任。 

組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

六職等至第七

職等 

七  

技 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

六職等至第七

職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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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

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 

助 理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

五職等 
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 

辦 事 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

五職等 
三  

書 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

三職等 
一  

會 計 員 委任至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

七職等 
一  

人事管理員 委任至薦任 
第五職等至第

七職等 
一  

合       計 
三十 

（十八）－（二十四）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之規定；

該職務列等表修正。 

二、102 年度預算 

單位:新台幣千元 

總計 431,690 

一般行政 33,654 

原住民行政 395,434 

-原住民文化教育 41,222 

-原住民衛生福利 76,715 

-原住民經濟土地 42,225 

-原住民部落建設 235,272 

預備金 40 

廳舍興建與充實設備 2,562 

一、本市原住民族群基本資料 

人口方面 

迄本（102）年 2 月底止，有 10,124 戶，31,322 人（平地原住民 11,296

人，山地原住民 20,026 人；男性 14,792 人，女性 16,530 人）。除本

市三個原住民區以外，原籍地以台東縣 多，屏東縣次之。各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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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居前四多者，分為桃源區 4,203 人、小港區 3,366 人、那瑪夏區

2,793 人及鳳山區 2,562 人，共佔全市原住民總人口數 42％。原住民

14 族皆有同胞設籍於高雄市，族群人數布農族 28％、阿美族 27％、

排灣族 24％、魯凱族 8％、泰雅族 3％、鄒族 3％、其它各族約佔 5％。 

職業方面 

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1 年第二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本

市原住民就業概況方面，以從事之行業為分類依序為製造業佔 16.58

％，營造業佔 12.99％，批發及零售業佔 10.88％，其他服務業佔 10.46

％，住宿及餐飲業佔 9.51％，運輸及倉儲業佔 7.39％，公共行政及

強制性社會安全者佔 7.33％，教育服務業佔 5.47％，醫療保健及社

會工作服務業佔 5.38％，農林漁牧業佔 4％，支援服務業佔 2.61％，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42％，金融及保險業 1.04％，專業、科

學及技術服務業 0.99％，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0.63％，用水供應及污

染整治業 0.45％，不動產業 0.43％，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18％（調

查時間 101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6 日）。 

二、辦理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傳承 

辦理原住民部落大學 

為推動終身學習，傳承原住民傳統知能及學習現代新知，提升原住民

人力素質，本府原民會 101 年度部落大學課程委託高雄市社區大學促

進會辦理，全年開設包括文化學程、生活學程、產業學程、生態學程

51 班，學員 824 人。 

加強原住民族語推動 

為傳承原住民各族群母語，俾激發族人使用族語之意願，帶動族語的

振興，辦理阿美、排灣、魯凱、布農、太魯閣、卑南等族語語言巢 20

班；學生族語能力考試輔導班 28 班次。 

辦理 2012 南島文化博覽會系列活動—原住民音樂祭暨南島語族文物展 

8 月 18 日假高雄捷運中央公園站圓型廣場辦理原住民音樂祭音樂晚會，

邀請知名原住民歌手、團體參與表演；7 月 28 日至 8 月 15 日假新光

三越左營店展出原住民文物展，吸引民眾 5,000 人次。 

 2012 南島文化博覽會系列活動—風起雲湧-七腳川事件紀念演出 

10 月 20 日邀請原住民著名舞團原舞者假勞工教育中心演藝廳擔綱表

演，劇情以七腳川事件為綱，演出阿美族可歌可泣的抗日史詩，計

1,000 人到場欣賞。 

 2012 南島文化博覽會系列活動—國際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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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27 日假義守大學辦理南島國際學術論壇，探討氣候變遷下

原住民生存發展議題，共 500 人次參與。 

辦理原住民詩歌詠讚音樂會 

11 月 4 日邀請原住民地區與都會教會詩班，透過詩歌音樂演唱，以音

樂交流互訪，傳遞溫暖、平安與喜樂，參與民眾 827 人。 

辦理原住民有機生活美學展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9 日與台東史前博物館合辦，假博二特區展出原住

民生活工藝。 

辦理在那遙遠的地方歌舞晚會 

11 月 20 日與蒙藏委員會合辦，假勞工教育中心演藝廳由新疆民族舞

團及本市祖韻樂舞團共同演出，展現兩岸少數民族豐富多元的文化，

民眾欣賞計 1,300 人。 

辦理多納黑米祭 

11 月 24、25 日假茂林區多納里舉行，活動內容包括傳統祭儀、民眾

文化體驗活動、樂舞晚會及黑米王子與公子選拔等。 

核發原住民兒童幼教補助及獎學金 

全年度學齡前兒童幼教補助核定補助 1,741 人，學生獎學金 1,194 人

次。  

續辦「午安原住民」、「原住民音樂坊」廣播節目 

為讓市民朋友認識原住民音樂、藝術的文化意義及現代發展面貌，及

有效宣導政令，落實政府與民眾雙向溝通，本府原民會與高雄廣播電

臺合作，每周六上午 11 時至 12 時播出「原住民音樂坊」廣播節目；

每周日下午 1 時至 2 時播出「午安！原住民」廣播節目。 

補助本市民間團體及學校辦理文化社教及社會福利服務等活動 

全年度輔導補助本市原住民社團、教會、同鄉會及學校辦理民俗祭

儀、文化及社教活動共 61 場次，合計 1,428,900 元。補助本市原住

民社團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活動共 35 場次，合計 1,902,882 元。 

三、辦理原住民族衛生福利業務 

輔導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 

1.多方爭取原住民工作機會 

原住民就業服務成效： 

共配置 5 個原住民就業服務員，提供就業相關服務，服務對象以

居住本市原住民失業者。 

活動辦理成果：就業促進研習活動 1 場次、職場觀摩 1 場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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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媒合活動（與勞工局合辦）7 場次、就服業務宣導 1 場次。 

提供原住民免付費就業服務專線（0800066995 轉 3 再轉 5）。 

2.輔導求職就業:登記求職 237 人，安置就業 106 人。 

3.辦理原住民職業訓練課程 

原住民職業訓練—挖掘機（怪手）操作人員考照訓練班：招生 20

名學員，已於於 101 年 11 月 12 日辦竣。 

原住民職業訓練─照顧服務員考照訓練班：招生 45 名學員，於

102 年 3 月 11 日開課。 

原住民職業訓練─堆高機操作人員考照訓練班：招生 15 名學員，

於 102 年 3 月 04 日開課。 

4.辦理多元化原住民職業教育訓練補助 

為培養本市原住民多元化技術專長，鼓勵參加職業教育訓練，增加

就業能力，訂定補助計畫，完成職業教育訓練者，其學費、材料費

高補助新台幣 1 萬元，101 年 9 月-102 年 2 月共補助 9 人，核發

6 萬 9,750 元。 

5.獎勵原住民取得專業證照 

鼓勵原住民取得專業技術證照，藉以提升就業率及工作穩定性，101

年 9 月-102 年 2 月考取丙級技術士證 152 人、乙級技術士 6 人、甲

級技術士 2 人，共核發 94 萬元，提升職場之競爭能力。 

加強急難救助、醫療補助、法律服務及健康保健服務 

1.辦理急難救助及醫療補助：為使都市原住民之急難、醫療能獲得實

質照顧，凡設籍本市原住民遭受意外災害、傷病故等急難醫療者，

適時給予必要之濟助。本期核發急難救助 111 人，120 萬 7,900 元；

核發醫療補助 48 人，38 萬 2,380 元。 

2.原住民法律諮詢：聘任沈志祥律師定期於每月第一、三週之星期三

下午 3 時至 5 時，在本會進行法律諮詢服務，另為服務原鄉民眾法

律諮詢，本會接受民眾預約後，排定時間請律師至旗山區公所，提

供原鄉原住民諮詢法律相關問題。 

原住民無自用住宅之改善及安置 

1.協助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改善居住環境，維護居住安全與健康生活，

提高生活品質：凡年滿二十歲具原住民身分，其建購住宅未逾二

年、不曾接受政府補助且符合中低收入戶之資格者，可向本會提出

申請。本期總計核發建購住宅補助 24 戶。提昇都會區原住民自有

住宅率、減輕經濟負擔及紓解都市原住民的居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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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助本市原住民整建及修建住宅及設備：凡設籍本市四個月以上之

原住民，屋齡超過十年以上，於本會公告申請時間內檢附欲整（修）

建之標的物照片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本期總計補助 34 戶，

協助改善居住環境，提昇生活品質。 

3.低價出租那麓灣社區國宅予原住民，租金 3,500 元，解決單親、低

收入戶等弱勢原住民之住的問題，協助其過渡困難時期，共出租 13

戶。 

加強原住民權益及福利服務 

1.推展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服務業務，家婦中心在原住民家

庭遭逢生活、經濟等困境時提供即時的福利服務及資源轉介，協助

其申請各項救助及福利資源，目前計有 5 個家婦中心（桃源區家婦

中心、茂林區家婦中心、那瑪夏區家婦中心、高雄市都會南區家婦

中心及高雄市都會北區家婦中心）。 

2.推展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業務，關懷獨居或失依老人，由部落提供

在地服務，凝聚族群意識，建立社區關懷網絡，目前有三處部落老

人日間關懷站（桃源區建山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茂林區茂林部落

老人日間關懷站、多納部落老人日間關懷站），服務老人數計有 120

人。 

3.加強家暴、性侵害防治及婦女人身安全宣導，由高雄電台午安原住

民節目廣播相關宣導。 

辦理原住民部落家屋建築文化語彙重現第二期計畫 

為使永久屋基地之建築結合原住民族自身傳統文化元素，營造部落意

象，以期達成文化延續與傳承之願景，並能突顯地域文化特色，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莫拉克風災重建區原住民部落家屋

建築文化語彙重現第二期計畫」，已於 101 年 11 月 30 日辦理完成（桃

源區 60 戶、茂林區 4 戶、那瑪夏區 72 戶）共 136 戶，本案以居民自

主及由下而上之社區參與原則，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建立社區居

民生命共同體之意識。 

四、辦理原住民族經濟及土地業務 

輔導都市原住民發展經濟事業 

1.7 月 28 日辦理「2012 都會區原住民聯合豐年祭美食－手工藝品暨

農特產品展售活動」，合計 60 攤，銷售營業額計新台幣 516,800 元

整。 

2.協助原住民商店業者拓展屏東、台北、南投銷售據點 4 處，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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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業者進駐。 

3.配合 101 年 10 月 22-28 日「2012 高雄左營萬年季」活動，協助本

市原住民設 14 攤展售農產品手工藝及特色產品，增加原住民業者

收益計 218,680 元。 

4.11 月 30 日假高雄餐旅大學辦理「原汁原味－原民風味便當競賽活

動」，為推廣原民風味便當，藉此活動引導開發更廣泛的消費群，

幫忙開拓餐飲業者市場。 

5.11 月 3、24 日及 12 月 8、15 日於本市蓮潭物產館後側圓形廣場辦

理「高雄市原住民市集」活動，計 30 攤商進駐，銷售營業額計新

台幣 279,590 元整。 

6.辦理輔導原住民申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發展經濟事業，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申貸成果統計： 

微型貸款申貸成功案件 86 件，總申請金額 16,738,500 元，退件

12 件，待審核件數 4 件。未能申貸成功原因大多係申請人本身債

信不良致影響申貸。 

原住民經濟事業貸款申請 3 件，計大樹區 1 件申貸金額 300 萬元，

仁武區申貸 1 件，因所提擔保品已另有設定在案，非屬第一順位，

核與貸款規定不符致未能核貸成功，建議另改申貸微型貸款事業

用途貸款。前鎮區成功申貸 1 件。 

另為加強宣導本貸款，並提升本業務核貸成功率、本會於本 101

年 7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於本市原住民聚會場所，大型活動場

所及各教會辦理基金貸款講習會總場次 7 場次，參加人數計約

2,380 人。 

7.高雄莫拉克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畫-原鄉特色產業三年（99 至 101

年）計畫： 

辦理部落視覺（入口）意象產出，以「產業工坊營運需求｣為優

先考量，配置茂林、桃源、建山與那瑪夏等四個地點，分別根據

施作地點、載體之需求，設計不同部落視覺意象產出方式，藉此

提升遊客對部落的認識，增強對部落的深刻印象（桃源建山 2 式、

茂林部落 3 式、那瑪夏 3 式、桃源 3 式）；辦理社區營造及美化

環境比賽， 12 月 1 日結合部落大學成果展於大遠百頒獎。 

輔導及陪伴產業發展組織：辦理輔導產業發展組織 6 場次，課程

辦理參與人數 30 人；產業經營管理研習及實務經營管理輔導 9

場次，課程辦理參與人數 100 人；辦理觀摩、座談及研討學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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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6 場次，參與人數 120 人；4 月份輔導那瑪夏區螢火蟲季活

動觀光遊程接單，當月活動經濟收益達約 60 萬元。 

研發特色產品：11 月 7 日完成「桃源金煌芒果酥」研發開發並製

造 1,000 份；11 月 9 日完成「那瑪夏水蜜桃果醋」研發開發並製

造 1,000 份；11 月 16 日完成「茂林山蘇青粉」研發開發並製造

1,000 份；11 月 26 日完成「那瑪夏竹筍鮮食」研發開發並製造

1,000 份；11 月 26 日完成「茂林小米冰棒」研發開發並製造 1,000

份；11 月 29 日完成「桃源建山藥布」研發開發並製造 1,000 份，

以上皆含標章、認證及商品條碼之申請。 

產業行銷推廣：虛擬通路：完成建置產業資訊流通管道系統，網

址：www.kcgcoiaweb.com.tw，共計 1 式，已完成輔導業者加入

商務平台行銷系統（茂林小米之家、茂林烏巴克工坊、茂林石破

天驚文創工作室、桃源藤枝馬里山咖啡、桃源寶山高山野生茶、

米如呼合作社、杜媽媽紅肉愛玉、桃源建山亞力皮雕、那瑪夏逐

夢工作室、那瑪夏僑香咖啡），共計 10 家業者；三原區部落格遊

記發表，至少傳閱 1 萬人，超過 31 萬人次瀏覽；9 月 28～10 月

21 日於高雄夢時代百貨舉辦「原來我們不遠-高雄市莫拉克產業

重建成果展暨展售活動」，共創造 150,000 元之銷售金額。 

8.「高山愛玉子、寶山野生茶、香甜紅肉李」高雄孕育世外桃源之產

業發展計畫： 

建立自主營運機制輔導成立 3 家自主營運合作社。研發紅肉李、原

生茶代餐條及無糖餅乾，愛玉清潔系列產品包含洗面乳、洗面皂及

潔面慕絲並輔導取得無糖餅乾商品 HALA 認證。 

9.杉林月眉永久屋基地文創產業輔導暨網路行銷推廣計畫： 

原住民文創商品工藝技術提升教育訓練 256 小時。 

具文創商品技術及行銷經驗專家至基地訪視輔導 20 次。 

原住民文創商品開發 3 款。 

成立 1 自主營運策略聯盟組織，協助後續通路行銷運作。 

原住民文創商品形象 CI 設計 1 套。 

原住民文創商品 3 式包裝設計及產出各 2,000 份。 

原住民文創商品行銷短片 10 支（3-5 分鐘短片）。 

原住民文創工坊宣傳摺頁 2,000 份。 

原住民文創商品網路訂購系統 1 套。 

原住民文創商品促銷展售活動 3 場及記者會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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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原住民保留地開發與管理 

1.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計畫移轉取得所有權登記截至 101 年 7

月至 12 月底共計 226 筆，受益人數 145 人。 

2.於旗山社福館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專業知能研

習會 1 場次共計 35 人。 

3.辦理本市桃源區非原住民承租權繼承案 4 筆及非原住民承租權贈與

案 1 筆。 

4.莫拉克災後，推動原住民保留地山林守護計畫，以加強山林守護及

監測，並避免土地遭濫墾、濫建及超限利用相關計畫，並協助公有

原住民保留地超限利用地改正造林、撫育及管理等工作，以維護原

住民保留地自然生態的完整性，預定實施範圍面積大約為 80 公頃。 

本計畫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49 人。 

三原住民區公所於 101 年 7 至 12 月份共辦理 6 場業務檢討會。 

造林及山林守護執行情形如下： 

原住民保留地林業用地造林共 12 公頃；崩塌裸露地造林共 16.14

公頃；撫育及管理 111.87 公頃；協助部落生態巡查路線共 24 件；

檢舉案件查複共 8 件；山林巡查 24 次；崩塌地巡查 151 筆；區

內道路維護管理共 53.48 公里；社區服務（單位:27 件）；蔓澤蘭

危害調查及防除共 2 件；其他上級臨時交辦案件 21 件。 

5.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森林保育計畫」：輔導原住民保留地水庫周邊

及主次要河川 150 公尺以內六年生以上林木之禁伐及禁伐補償金之

發放，本市原住民保留地禁伐面積共計 936.62 公頃，本計畫已於

101 年底前發放完獎勵金。 

6.賡續依「台灣區國有森林產物處分規則」及「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辦

法」之規定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私有林採伐查驗工作，以維護國

土保安、水源涵養及水土保持。 

輔導原住民觀光產業發展 

1.成立「高雄市政府原住民特色觀光資源推動小組」，小組委員計 11

名任期二年，由本府陳啟昱副市長擔任小組召集人、吳宏謀秘書長

為副召集人，101 年度分別於 3 月 6 日、4 月 24 日、10 月 5 日召開

委員會議；並於 4 月 18 日、8 月 21 日、12 月 8 日召開工作小組會

議。 

2.「高雄市茂林區三黑特色產業整合開發及推動計畫」 

意象家戶門牌完成多納里 90 面、萬山里 90 面、茂林里 130 面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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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設計製作、設計、製作及懸掛作業。 

茂林聯合展售中心引導指標牌面 3 座。商品設計製作 20 項包括

茂林里：吊飾、手環鑰匙圈、紫蝶手工皂、手機袋、風箏、小握

包、絲巾、項鍊，多納里：黑米吊飾等。 

神話故事培訓人數 125 人。 

三黑商品與茂林區工坊連結之空間營運建議及策略，架設網頁購

物平台 1 式。 

3.辦理民間善款「重現世外桃源－寶山區原住民音樂舞蹈展演暨部落

假日市集計畫」－自 101 年 12 月 29 日至 102 年 2 月 24 日每週休

及國訂假日假寶山國小舉辦原住民舞蹈展演及假日市集。 

五、辦理原住民族地區公共建設 

執行莫拉克颱風災後復建工程 

98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重創本市三原住民區，為利居民儘速恢復災

前生活，本會積極向中央爭取原住民部落各項災後復建工程，共計爭

取 32 件，經費總計 17 億 7,726 萬 9,000 元，因中央原民會遲至 99

年 1 月 8 日方核定各項案件，且受山區午後雷陣雨、豪雨、颱風影響，

山區道路經常中斷，執行進度受到影響，故截至 102 年 2 月 26 日止

計有 25 件已完工、7 件施工中。（詳下表） 

項次 工程名稱 預算金額（元）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1 
那瑪夏鄉達卡努瓦村聯絡道

路復建工程 
200,000,000 本府原民會 施工中 

2 
那瑪夏鄉瑪雅至民生一村道

路復建工程 
145,000,000 本府原民會 施工中 

3 那瑪夏鄉自強道路復建工程 69,000,000 本府原民會 已完工 

4 
那瑪夏鄉民生至青山道路復

建工程 
60,000,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5 
那瑪夏鄉民權至雙連堀道路

復建工程 
74,000,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施工中 

6 
那瑪夏鄉達卡努瓦村易自來

水復建工程 
17,800,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7 
那瑪夏鄉南沙魯村簡易自來

水復建工程 
10,100,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8 
那瑪夏鄉瑪雅村簡易自來水

復建工程 
9,600,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9 那瑪夏鄉南沙魯村聚落基礎 15,000,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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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程名稱 預算金額（元）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復建工程 

10 
那瑪夏鄉瑪雅村聚落基礎復

建工程 
20,600,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11 
那瑪夏鄉達卡努瓦村聚落基

礎復建工程 
39,000,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12 
茂林鄉茂林鄉橋梁－布魯布

沙吊橋工程 
37,569,000 本市茂林區公所 已完工 

13 
茂林鄉茂林鄉橋梁－興農橋

及羅木斯橋工程 
169,000,000 本市茂林區公所 已完工 

14 
茂林鄉美雅谷聯絡道路復建

工程 
24,600,000 本市茂林區公所 已完工 

15 
茂林鄉多納聯絡道路復建工

程 
81,000,000 本市茂林區公所 已完工 

16 
茂林鄉萬山村簡易自來水復

建工程 
6,900,000 本市茂林區公所 已完工 

17 
桃源鄉桃源村聯絡道路復建

工程 
168,000,000 本府原民會 施工中 

18 
桃源鄉美蘭聯絡道路復建工

程 
153,000,000 本府原民會 施工中 

19 
桃源鄉勤和村聯絡道路復建

工程 
6,800,000 本市桃源區公所 已完工 

20 
桃源鄉拉芙蘭村聯絡道路復

建工程 
135,000,000 本府原民會 施工中 

21 
桃源鄉梅山聯絡道路復建工

程 
3,600,000 本本市桃源區公所 已完工 

22 
桃源鄉梅山村簡易自來水復

建工程 
34,500,000 本市桃源區公所 已完工 

23 
桃源鄉復興村簡易自來水復

建工程 
12,800,000 本市桃源區公所 已完工 

24 
桃源鄉桃源村簡易自來水復

建工程 
11,000,000 本市桃源區公所 已完工 

25 
桃源鄉高中村簡易自來水復

建工程 
13,200,000 本市桃源區公所 已完工 

26 
桃源鄉建山村聚落基礎復建

工程 
24,600,000 本市桃源區公所 已完工 

27 
桃源鄉桃源村聚落基礎復建

工程 
9,500,000 本市桃源區公所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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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程名稱 預算金額（元）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28 
桃源鄉高中村聚落基礎復建

工程 
97,000,000 本市桃源區公所 已完工 

29 
桃源鄉勤和村聚落基礎復建

工程 
6,600,000 本市桃源區公所 已完工 

30 
桃源鄉寶山村聚落基礎復建

工程 
68,000,000 本市桃源區公所 已完工 

31 
桃源鄉拉芙蘭村聚落基礎復

建工程 
12,000,000 本市桃源區公所 已完工 

32 玉穗部落聯絡道路復健工程 42,500,000 
本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施工中 

 合     計 1,777,269,000   

執行 101 年度原住民地區災害緊急搶修工程開口合約 

100 年 3 月 17 日由本府前郝秘書長建生主持召開本市原住民地區辦理

災害緊急搶修開口合約會議裁示賡續辦理本案，並於 101 年 2 月 20

日核定本市三原住民地區計新台幣 1,200 萬元（桃源區 500 萬元、那

瑪夏區 400 萬元及茂林區 300 萬元）辦理部落聯絡道路、簡易自來水

及農路等之緊急搶修工程發包等，該經費由本市災害準備金支應，並

於 101 年 2 月 23 日函文至本市三個原住民地區公所於 101 年 5 月 20

日前完成開口合約招標程序及發包，目前均執行完成。 

執行每年風災後之颱風災後復建工程 

99 年 9 月凡那比颱風災後復建工程 

項次 工程名稱 預算金額（元）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1 
桃源區寶山里二集團部落簡易

自來水復建工程 
4,030,000 本府原民會 已完工 

2 
桃源區拉芙蘭里簡易自來水復

建工程 
6,840,000 本府原民會 已完工 

3 
桃源區勤和里簡易自來水復建

工程 
7,850,000 本府原民會 已完工 

4 
桃源區寶山里簡易自來水復建

工程 
6,190,000 本府原民會 已完工 

5 
那瑪夏區北生明道路崩塌復建

工程 
5,821,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6 
那瑪夏區南生明道路復建工程

（一） 
6,760,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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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程名稱 預算金額（元）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7 
那瑪夏區南生明道路復建工程

（二） 
2,335,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8 
那瑪夏區登輝道路復建工程

（一） 
10,802,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9 
那瑪夏區登輝道路復建工程

（二） 
6,032,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10 
那瑪夏區登輝道路復建工程

（三） 
6,916,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11 
那瑪夏區達魯重道路通學步道

復建工程 
11,700,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12 那瑪夏區西安吊橋復建工程 13,850,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停工中 

13 那瑪夏區兩權吊橋復建工程 7,500,000 本市那瑪夏區公所 已完工 

合         計 96,626,000   

那瑪夏區民權平台整體規劃 

1.原因應那本市瑪夏區行政中心將遷移至民權平台，日後該平台聯絡

道路可能需要拓寬，以利當地居民行車安全；又因該平台亦興建自

力造屋，故辦理本規劃案。 

2.經費：由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核定補助新台幣計 100 萬元整。 

3.執行情形：已完成。 

六龜區寶山永久屋計畫（原桃源區藤枝 38 甲地永久屋） 

1.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行政

院原民會）統籌辦理原居住地安全評估，總計辦理 95 處原居地之

安全評估，計有 48 個部落為安全（含有條件安全、部分安全/部分

不安全）、47 個部落經評估不安全。而本市桃源區寶山里寶山、二

集團、新藤枝及舊藤枝等部落皆臚列其中，目前寶山里部分居民接

受安排入住於杉林區月眉永久屋（已入住一期永久屋約 68 戶、準

備入住二期永久屋約 10 戶），其他約 45 戶居民則堅持「離災不離

村、離村不離鄉」之原則，逕向本府提出於寶山里藤枝段 38 甲地

處興建永久屋之需求。 

2.經營建署城鄉分署及本府（原高雄縣政府）於 98 年 10 月 14 日及

12 月 15 日現勘藤枝段 155-2 地號及 155、156 地號，原則上不建議

列為安置地點。又經本府（原高雄縣政府建設處）於 99 年 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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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勘查藤枝段 155-2 地號，結論建議基地下方平台（停車場部分）

可考量列為適宜安置地點，上方平台則仍須進一步評估。營建署城

鄉分署於 8 月 5 日現勘結論係基地應保留再做細部評估。 

3.本府（原高雄縣政府）於 99 年 9 月 27 日函請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協助指定中央專責部會辦理地質鑽探、邊坡穩定

分析等細部評估作業，並釐清基地確實安全無虞得以開發後，再據

以辦理後續啟動興建重建住宅之開發程序。行政院重建會於 99 年

10 月 13 日函復請本府（原高雄縣政府）擬訂計畫向行政院原民會

申請補助經費辦理細部評估作業，該會並於 99 年 12 月 8 日函復同

意補助。 

4.第一次安全評估位置經桃源區公所指定於藤枝段 155-3 地號（當地

俗稱獅子頭附近土地），業於 101 年 9 月經本府工務局新工處進行

地質調查、邊坡穩定分析及規範檢討等綜合評估後，該基地不適宜

興建永久屋；嗣後桃源區公所、寶山里重建委員會建議另適合安置

地點為藤枝段 155-2 地號（當地俗稱停車場土地），並表示寶山里

除停車場這片土地外，已無其他安置地點，爰向行政院原民會再次

申請經費辦理第二次安全評估，並經本府工務局新工處於 101 年 5

月評估結果為停車場土地作為永久屋基地有安全之虞。 

5.為安置寶山里申請永久屋之核可居民，本會研議將居民原意願於桃

源區藤枝 38 甲地作為永久屋安置用地，其遷移至藤枝山下之六龜

區域，並初步提出 3 處備選基地（備選基地一為六龜區龍興段 523

等多筆地號、備選基地二為六龜區土壠灣段 1824 等多地號、備選

基地三為六龜區土壠灣段 2004 等多地號）作為替代方案；並於 101

年 6 月 28 日辦理備選土地安全評估現勘，於 101 年 7 月 12 日辦理

備選土地安全評估結果說明會，經居民同意遷居至非原住民族地區

之備選基地三，爰正式選定六龜區土壠灣段 2004、2005、2006 等

多筆地號為寶山永久屋之安置基地。 

6.原核定申請藤枝 38 甲地永久屋之資格戶進行簽署同意永久屋安置

地點異動作業，核配戶數共為 19 戶。101 年 7 月 24 日向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提請基地規劃作業補助計畫（計畫內容係辦理基地配

置規劃與土地開發作業等工作），並於 101 年 8 月 14 日同意補助。

委託基地用地變更技術服務業於 101 年 10 月 22 日完成議價，惟因

本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先辦理保留決標，俟預算通過後始決標

生效；後於 101 年 12 月 10 日決標，101 年 12 月 28 日假六龜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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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活動中心辦理寶山永久屋基地配置規劃說明會，並於 102 年 1 月

9 日提送修正後基地配置規劃圖，於 102 年 1 月 14 日核定。興辦事

業計畫於 102 年 2 月 8 日送至本府都發局辦理審查中。 

月眉永久屋原住民文化公園 

1.為協助災區住戶能永久性安置，提供安全住宅及重建生活。家園再

造，給予災民生活上支柱，部落傳統文化之重現，即為當務之急且

刻不容緩之工作。 

2.然月眉永久屋基地第一期安置之原住民戶數約 336 戶，合計人數約

1,750 人，第二期預計安置戶數約有 48 戶，合計人數約 250 人；當

地原住民入住人數已逾月眉永久屋基地安置總人數之一半以上，爰

須特別重視原住民部落之文化復振與傳承之空間，以重新找回失去

之部落組織、文化生命及部落建築倫理，進而保留原居住部落文化

地景與部落記憶。 

計畫地點：月眉永久屋基地（b 區及 c 區中間二期永久屋剩餘土

地，約 3 公頃）。 

計畫內容：興建具原住民文化歷史景觀、祭典廣場及部落植栽等

規劃作為原住民的表演及舉辦活動之用途，以便日後舉辦文化季

及豐年祭之用；推廣原住民文化進而達到族群交流目的所設置的

公共空間，結合了文化、教育、遊憩、觀光等多功能並濟的休閒

活動場所。  

計畫經費：共 6,000 萬元。 

執行進度：截至 102 年 2 月 15 日，實際進度為 93.87％。 

南沙魯土石流教育園區 

以歷史記憶之角度，為南沙魯土石流淹沒區研擬一個具有防災教育意

義及原址綠美化的環境，結合生態與環境教育將災變原址規劃成紀念

公園，供後代土石流教學及部落永續發展。 

1.計畫地點：南沙魯里（原則以公有土地為規劃範圍，如原鄉公所、

農會、代表會）。 

2.執行進度： 

 100 年 6 月 24 日本府民間捐款委員會同意補助 100 萬元辦理可

行性評估及初步規劃（含環境整理及綠美化費用）。 

廠商業於 100 年 12 月 28 日提送本會期末報告，本會於 101 年 1

月 18 日辦理審查會。 

 101 年 4 月 27 日完成結案報告，並持續向中央爭取經費，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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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 月 14 日由行政院原民會召開審查結果會議決議該會原則

同意補助本案，惟該會尚未正式函文本會，俟函文本會後再行辦

理。 

 101 高雄市簡水系統輔導管理暨簡易修復及養護計畫 

本計畫之工作項目係以建立健全之簡易自來水系統營運管理為主，因

任何工程完成後皆需要營運管理，而營運管理之健全與確實，將影響

工程設施功能之發揮與成效。而目前已設置簡水系統之原住民族部

落，僅少數部落有成立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負責相關維護管理之工

作，而已成立簡水管委會之部落因經費及人力不足，導致部分簡水系

統使用成效不彰，以致有年久失修之情形發生，使得建立健全之簡水

系統營運管理，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本會遂向行政院原民會申請補

助，該會於 100 年 12 月 9 日核定計畫（中央 396 萬元，地方配合款

99 萬元），業於 101 年 3 月 22 日完成簽約，並依計畫規定聘用 2 位約

用工程員，並於 101 年 3 月 30 日進用；本計畫之子計畫－「簡水設

施修復及設備養護計畫」共 120 萬元，經費採比例分配至本市三原住

民地區區公所（桃源區公所：65 萬元、那瑪夏區公所：45 萬元、茂

林區公所：10 萬元）。 

執行情形：  

1.檢討、更新部落簡易自來水系統普查─13 處已完成。 

2.輔導成立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 

3.輔導 7 處簡水水權申請。 

4.辦理 7 處簡水系統用地取得。 

5.辦理提升用戶接用自來水使用宣導計—3 處已完成。 

6.輔導建立簡水水費收取標準並調查收取費用與總額與支用情形—

水費標準 7 處已完成、收取費用與支用情形已完成 4 處。 

7.完成 13 處簡水系統普查工作。 

8.完成 13 處簡水系統 GIS 圖層建置及簡水系統地段地號套圖。 

9.簡水設施修復及設備養護皆已執行完成。 

一、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原住民族自治，維護原住民族傳統制度，協

助部落自主發展。 

二、結合政府及學校資源，維護原住民學生受教權益；深化原住民族教育內

涵，傳承及研發原住民族傳統知識；普及原住民幼兒學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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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部落大學終身學習課程，結合學校、社團、教會、同鄉會擴大辦理

原住民族語教學、資訊課程、技能訓練，營造原住民終身學習環境，培

育原住民各類人才。 

四、賡續辦理高雄原住民族文化博覽會，推動國際文化交流，並發展原住民

族文化特色，建立尊重差異之多元文化社會。 

五、加強社團、同鄉會輔導，辦理部落與都會城鄉文化交流，增進原住民各

族群間聯誼與團結，提升競爭力。 

六、縮減原住民數位落差，健全原住民族媒體環境；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智慧

創作及傳統生物多樣性知識。 

七、推動全民運動，提倡健康休閒活動，獎勵培養原住民優秀運動人才，營

造健康城市。 

八、強化原住民族文物典藏及文化資產之保存與傳承功能，並連結國內及國

際原住民藝文資源，展現及行銷原住民文化產業。 

九、提供原住民創業育成與特色產品拓展行銷服務；建構完善的產銷體系，

持續推動文化產業認證制度，建立本市原住民特有品牌。 

十、結合原住民地區生態景觀資源，規劃生態旅遊遊程及發展觀光產業，建

構族人生活、生態、生產及生存之四生共榮產業。 

十一、多面向協助強化本市原住民區和永久屋重建區組織創新運作，產業技

術提昇與優質產品開發，建構多元化行銷通路與特色，強化產品形象。 

十二、推動產業組織平台之運作，提供組織營運、技術、新知及市場開發等

多項輔導，以達到部落整合營運培力組織自主營運及提昇原鄉產業競

爭力。 

十三、輔導原住民發展經濟事業，提供原住民解決資金融通與保證問題之諮

詢服務。 

十四、維護原住民族土地權益，健全原住民保留地開發與管理，推動原住民

保留地增劃編作業；賡續調查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範圍，規劃原住民族

土地合理使用機制及永續利用。 

十五、靈活運用就業資源，提升原住民就業機會，保障原住民工作權；充實

原住民族社會安全網路，健全多元社會福利體系。 

十六、辦理法律及消費保護宣導講座，增進原住民法律知識，保障自身權益

並提升原住民消費者意識。 

十七、辦理原住民醫療衛生保健服務及輔導原住民參加健康保險，關懷婦女

成長與保護，落實生活扶助措施，改善原住民生活問題。 

十八、推動原住民住宅政策，有效管理原住民娜麓灣國宅社區，配合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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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住宅計畫辦理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措施，提升生活品

質。 

十九、完成莫拉克風災復建工程及產業重建，提高原住民生活品質及使用道

路之安全性。 

二十、加強原住民族地區基礎建設，改善居住條件，營造安全美好家園。 

本會遵照「原住民族基本法」及市府各項政策持續推動落實照顧本市原

住民同胞，施作原住民文化公園、強化原住民部落大學、推動族語教學、南

島文化博覽會大型活動及完成各項部落基礎工程建設及災後復建工程等重要

施政，辦理職業訓練輔導取得各類技術士證照及協助就業，設置產業工坊與

產品行銷服務，發展原住民族經濟事業，有效利用原住民保留地，創造保留

地產值，實現市長照顧原住民之各項政見，提升生活品素質，促進本市原住

民之經濟發展，開創原住民邁向廿一世紀之願景藍圖。期盼貴會繼續給予本

會鼎力協助與指導，織欽當率本會全體同仁戮力同心拓展本市原住民未來美

好之發展前景。 

    後 敬 祝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萬事如意 

    並祝大會 

  圓滿成功 

 

 


